
臺北市第六屆士中盃藤球邀請賽競賽規程 

一、 依    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 年 8 月 24 日北市教體字第 11130749641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目    的：為提倡藤球運動，同時為青少年提供多元之正當休閒活動，並

於團體活動了解合群重要，進而增加良好人際關係，培養終生

運動習慣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

五、 協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藤球協會 

六、 比賽日期：111 年 12 月 10、11 日（六、日）上午 08：30 至下午 17：30。 

七、 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士林國中騰雲館藤球場 

八、 參加對象：全國高中、國中及國小之藤球愛好者。 

九、 比賽項目：藤球運動 

十、 比賽制度：雙人賽、三人賽 

十一、 報名手續：各校請於 111 年 12 月 2 日前完成報名。報名表請上臺北市

立士林國中體育組部落格( http://www.sljh.tp.edu.tw/)下載並填妥資料，紙

本經學校核章後郵寄 (以郵戳為憑)至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345 號士林國

中學務處體育組收，另電子檔需傳送至 wu59762000@yahoo.com.tw 方完

成報名。 

十二、 領隊會議： 

(一)謹訂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0 時假士林國中 205 會議室舉行，

未出席單位由本校承辦單位代理抽籤。 

(二)敬請本次協助辦理賽事學校之領隊或代理人，請出席會議，協商有關賽

制、裁判人員、場地、費用等相關事宜。 

(三)有關球員資格審查及賽程時間安排（最後確定）請依各校情形於本次會

議中提出，未提出者會後不予受理。 

(四)凡大會一切相關事宜及比賽規則修訂事項，均於領隊會議時宣布，不再

另行通知。 

十三、 獎勵：各組錄取前 4 名頒給錦旗一面。 

mailto:電子檔需傳送至wu59762000@yahoo.com.tw


十四、 申訴： 

(一) 有關選手資格之抗議，須於該場比賽十分鐘前提出，比賽開始後概不

受理。 

(二) 比賽發生爭議時，需立即向該比賽主審裁判提出口頭申請，並於該場

比賽完畢十分鐘內，向裁判長提出申請及繳交保證金三千元。 

(三) 申訴案件若經大會判決成立時保證金全額退還，不成立時則沒收保證

金，充作大會之用。 

(四)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修訂公布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臺 北 市 第 六 屆 士 中 盃 藤 球 邀 請 賽 報 名 表 

單 位 名 稱  

通 訊 地 址  

承 辦 聯 絡 人  聯 絡 電 話        分機 

聯 絡 M A I L  

二 人 賽 
 □國小男子組  □國中男子組  □高中(職)男子組 

  □國小女子組  □國中女子組  □高中(職)女子組 

職        稱 姓     名 職        稱 姓         名 

領  隊  教 練  

助 理 教 練  管 理  

 姓    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級 

選 手 １    

選 手 ２    

選 手 ３    

備    註 

1.敬請用正楷書寫，以免錯誤。 

2.請於參賽組別欄內，勾選參賽組別。 

3.本報名表如有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4.報名截止日期：111 年 12 月 2 日截止。 

5.報名表電子檔請寄 wu59762000@yahoo.com.tw 

承辦單位 單位主管 校長 

 

 

 

 

 



臺 北 市 第 六 屆 士 中 盃 藤 球 邀 請 賽 報 名 表 

單 位 名 稱  

通 訊 地 址  

承 辦 聯 絡 人  聯 絡 電 話        分機 

聯 絡 M A I L  

三 人 賽 
 □國小男子組  □國中男子組  □高中(職)男子組 

  □國小女子組  □國中女子組  □高中(職)女子組 

職        稱 姓     名 職        稱 姓         名 

領  隊  教 練  

助 理 教 練  管 理  

 姓    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級 

選手 1    

選手 2    

選手 3    

選手 4    

選手 5    

備    註 

1.敬請用正楷書寫，以免錯誤。 

2.請於參賽組別欄內，勾選參賽組別。 

3.本報名表如有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4.報名截止日期：111 年 12 月 2 日截止。 

5.報名表電子檔請寄 wu59762000@yahoo.com.tw 

承辦單位 單位主管 校長 

 


